
些有严 币剥削阶级思想的人
,

其中有些是党 员和干部
,

有些还是法人的代表或代理 人
,

他们

背离让会主 义道路
,

目无法纪
,

说什么
“
只要是国营

,

咋干都行
” , “ 只要是集体

,

咋干都可

以
, , 。

他犷!乘国家对内实行搞活经济和对外实行开放政策之机
,

进行种种违法活动
。

例如有

的哄抬地价
,

买卖和变相买卖土地 ; 有的私自出售
、

套购
、

倒卖国家统配物资汽车
、 一

卜车
、

轿车等 ; 有些非商业单位擅 自到社
、

队抬价抢购紧缺产品桐油
、

生漆
、

黄花
、

木耳等
; 有的

一

1卜法倒卖金
、

银
、

外币
,

引进
、

出售
、

出租反动下流的录音
、

录像制品和制作
、

出售反动的

淫秽
、

色情书画
,

如此等等
。

值得注意的是
,

这些违法活动中
,

有的是国家机关
、

事业单位
、

企业单位相互之间或者是社会主义法人同社会上的不法分子之间勾结起来进行的
,

有的甚至

还与领导干部有着这样那样的牵连
,

这对社会主义事业有着更为严重的危害性和危险性
。

不论是从巩固国民经济调整
、

改革取得的成绩出发
,

或者是从保护计划经济和三中全会

以来制定的对内对外经济政策的实施出发
,

都需要加强民事立法和 司法
。

已发布的关于限制

流转物的法规
、

法令很多
,

但是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和发展
,

有些已不适应现行的经济政策

的需要
,

有些规定还前后矛盾
。

因此
,

应当尽快制定和颁布民法
,

统 一规定财产所有和财产

流转的基本制度和原则
,

明确民事客体物的基本类别和其流转的基本程序和范圃
,

为制定 民

事法规
、

经济法规提供统一的法律依据
。

计划限制流转物是限制流转物中最重要
、

最复杂的

部分
,

应当颁布计划法确定这部分物的基本流向和法律管理
。

在司法方面
,

应依法严肃处理违

反限制流转物规定所进行的违法活动
。

经济领域的犯罪行为
,

侵犯的对象很多是限制流转物
,

因此刑事
、

民事往往交织在一 起
。

处理经济犯罪案件
,

民事处理应密切配合刑事处理
。

对于参加投机倒把
、

走私贩私活动
,

情

节显著轻微
,

不构成犯罪的
,

即使不进行刑事处理
,

也应进行民事处理
; 对已构成犯罪的

,

在

进行刑事处理的同时
,

应附带进行民事处理
; 对于不便进行刑事附带民事处理的案件

,

应在

刑事处理后另作民事处理
。

在民事处理中要注意到
,

凡是违反限制流转物的规定所进行的活

动
,

一般说双方都是故意的
。

对这些双方都是故意的显然违反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

行为
,

应当宜布无效
。

对宣布无效的法律行为
,

拨无效祛律行为的处理原则和方法进行处理
。

凡属双方都是故意而且已经取得或者约定取得的财产
,

应追缴归国库所有
。

如经查明 一 方 确

系不了解法律规定
,

受对方欺骗所成立的法律行为
,

故意的一方从对方取得的财产
,

如果是

法律允许个人可以持有的物
,

可以原物返还对方
,

否则应另行处理
。

而非故意一方从故意一

方已经取得或约定取得的财产
, 收归国库所有

。

对故意违法行为的处理比对非故意违法行为

的处理要严
,

是民事保护方法的精神实质
。

这对保护限制流转物的正常流转
,

发挥物的经济

效益更有现实意义
。

禁止近亲结婚的依据

河 山

近亲是指直系血亲和一定范围的旁亲血

亲
。

从近亲结婚到禁止近亲结婚
,

其中有一

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

由干人类的生产
、

科学
、

文化不断发展
,

近亲结婚的危害性越来越被



人们所认识
、

所理解
。

:

我国新婚姻法第六条

规定
: “

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
”

禁止结婚
。

这是一个具有高度科学水平的决

定
。

它将给祖国的子孙万代带来健康与幸福占

近亲间禁婚
,

是人类婚姻家庭关 系 的 科 学

总结
。 、

`

(二 )
一 「

禁止近亲通婚
,

是人类长期生活经验的

结晶
。

人类婚姻状态经历了漫长的发生发展

过程
、
在原始社会早期 犷 生产力水乎极低

,

原始人过着群体的生活
。

同一原始群的成员猫

盛行着毫无限制的杂乱两性关系
,

每个女性

都属于每个男性
,

每个男性也属于每个女性
,

我国的
“
元谋人

” 、 “
蓝田人

” 、 “

北京人
” ,

大

都属于这种状况
。

正象古代传说中描绘的
,

当时
“
其民聚生群处

,

知母不知父
,

无亲戚
,

兄弟
、

夫妻
、

男女之别
,

无上下
、

长幼之道、

( 《
吕氏春秋

。

恃君览冬 )

随着原始社会生产力的缓慢提高
,

从人

类最初毫无限制的两性关系
,

逐渐演变成群

婚制的婚姻形式
。

血缘群婚制是群婚的低级

形式
。

这种婚姻是根据世代来 划分 的
, ;

在
同一群体内组成了若干同辈的婚姻集团

, 即

同一辈分的男女互为夫妻
,

排除了直系血亲

之间的两性关系
,

严格禁止父母和子女
、

祖

父母和孙子女之间的婚姻关系
。

我国的 “ 马

坝人 ” 、 “
长阳人

” 、 “
丁村人 ,’, 大概已脱离了原

始群居的杂乱性交状态汾 进人了血缘群婚制

阶跺
。

随后
,

血缘群婚制又发展为亚血缘群

婚制
,
或称普那路亚家庭

,

这是群婚制的高

级形式
。

它仍然是一种同辈男女之何的集团

婚
,

但排除了兄弟和姊妹之间的婚姻 。 最初

排除了同胞的兄弟姊妹
,

后来又逐步排除了

血统较远的兄弟姊妹
。

氏族的产生
,

同原始社

会两性和血缘关系社会形式的发展变化有密

切关系 6氏族制度
,
大多是从普那路亚家庭中

直接发生的
,
氏族组织最初发生和长期存在

的是母系氏族
。

母系氏族是一个由共出于同

一女祖先的
,

按 照母系确定其血缘关系的后

裔所组成的社会集体
。

在母系氏族社会
,

婚

姻关系分属不同的氏族
,

男子到女方氏族去
。

我国的
“
资阳人

” 、 “
柳江人

” 、 “ 山顶洞人
” ,

大

概处于母系氏族公社初期
。

所谓
“

民知其母
,

不知其父 ,’ ( 《庄子
.

盗两
》 )

,

正是这种情形
。

到母系氏族后期
,

开始 了对偶婚
,

即一个

男子在许多妻子中间有一个主妻
,

而他对于

这个女子来说
,

也是她的许多丈夫 中间的一

个主夫
。

对偶婚制是群婚制到一夫一妻制之

间的过渡
。

在我国
,

对偶婚制大约确立于仰

韶文化的晚期
。

当私有制产生
,

人类进入父

系氏族社会以后
,

一夫一妻制婚姻便取代了

对偶婚
。

约在四
、

五千年前
,

我国黄河流域

和长江流域的一些氏族部落
,

先后进人了父

系氏族公社
,

龙 山
、

齐家文化
,

正处于这一

时期 、

人类婚姻由毫无限制的两性关系发展到

群婚制
,

由血缘群婚演变为普那路亚家庭
,

又

进人对偶婚
,

直至一夫一妻瓤 这样就由近血

缘婚发展到了远血缘婚
。

人类婚姻由低级向

高级的演变
,

固然是由于原始公有制生产关

系的发展所决定
,
但自然选择对逐步排斥血

亲通婚也起了重要作用` 原始人在长期积累

的生活经验中
,

逐渐认识到血亲婚配的危害

性
。

血统过近的亲属成员间结婚
,

很容易把

肉体上或精神上的弱点和缺陷
,

集中起来遗

传给后代
。

而非血缘婚姻则使后代健壮
。
正

如恩格斯在
《家庭

、

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

一书中所引证的摩尔根 的意见那样
: “ 没有

血缘亲属关系的氏族之间的婚姻
,

创造出在

体质上和智力上都更强健的人 种
。 ” ① 人 类

积累的这种婚姻经验
,
逐步成为越来越多的

婚姻禁例
。

这些禁例
,

成为原始社会的习惯
。

原始人类的婚姻习惯
,

是他们看到近亲通婚

危害性的结果
。

它对于人类的繁衍
,

起着极

其重要的作用
。

原始人类积累的禁婚习惯
,

在国家产生

①
一

祀马克思思格斯选集 , 第刁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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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
,

义被法律所确认
。

我国有过不少禁 l卜

近亲结婚的法律规定
。

}司姓不婚
,

是西周的

婚姻制度
。

在古籍中
,

有 “ 男女同姓
,

其生

不蕃
”

( 《左传
·

俱公
一

月 三年 》 ) 的记载
。

唐王朝严禁近亲通婚
, 必唐律

·

户婚
》
中规

定
.

同姓为婚者
,

各徒二年
, _

互服以内婚者

以奸论
。

这些都是我国古代的文明
。

在我因
一

些老解放区的法律中
,

有许多禁
_

IL近亲结

婚的规定
。 一九三

一

年十一月二十六 日通过

的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
》
第五条规

定
: “ 禁止男女五代以内亲族血统的结婚

。 ”
一

九四三年九月 二十九日倾布的
《
晋冀鲁豫边

区婚姻暂行条例
》 第十 三条规定

: “
直系血

亲
,

直系姻亲及八亲等以内之旁系血亲不得

结婚
。 ” 一九五O 年公布的婚姻法

,

继承了老

解放区婚姻法的精神
,

在第五条规定
,

为直

系血亲
,

或为同胞的兄弟姊妹和同父异母或

同母异父的兄弟姊妹者
,

禁止结婚 , 其他五

代内的旁系血亲间禁止结婚的向题
,

从习惯
。

一

九八 O 年公布的新婚姻法
,

进一步明确规

定三代以内旁系血亲间禁止 结 婚
,

许 多 外

国的法律同样禁止近亲结婚
。

如 《 日本民法

典 》
第七百三十四条禁止近亲婚

,

直系血亲

或者三亲等的旁系血亲之间不许 结 婚
。 《
苏

俄婚姻和家庭法典
》
第十六条规定

,

双方是

直系亲属
,

或者是同胞兄弟姊妹
,

或者是同

父异母
、

同母异父的兄弟姊妹
,

不堆结婚
。

禁止直系血亲间及很近的旁系血亲间结婚
,

戍为古今中外法律的通例
。

( 二 )

禁止近亲婚姻
,

是有现代科学根据的
。

近亲结婚的害处
,

为遗传科学所证明
。

亲代的生理病理特征
,

是经过双亲的生

殖细胞
,

传递给下一代的
。

在这一过程中
,

细胞核中的染色体起着主要的作用
。

人体每

个细胞都有染色体 2 3对
,

共 4 6个
,

其中 2 个

为性染色体
,

其余 44 个为常染色体
。

每个染

色体 卜又布满了遗传基因
,

基因是传达遗传

信息的基本单位
,

是染色体 卜多核
一

伴酸链的
一

段
。

它携带着遗传密码
,

决定着蛋自质 多

肤链的氨基酸排列顺序和 长度
,

因而决定了

合成蛋 白质的特异性
。

基因满载着来 自父母

的各种遗传密码
,

这些密码巧妙地控制着人

体各部分的生 长发育 将父母的特征遗传给

后代
。

在 人们身上
,

往往掺杂着个别有害的

毯因
,

这种基因叫做致病基因
,

致病华因分

为隐性和显性两种
。

与隐性基因有关的遗传

病
,

叫做隐性遗传病
,

如苯丙酮尿症
、

婴儿

黑蒙愉白痴
、

尿黑酸症
、

先天性纤维蛋白原

缺乏症
、

先夭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等
,

现已知

道的大约有 10 7 0种
。

近几十年来
,

传染病流

行病在人群中的发病率逐惭降低
,

而遗传病

的相对发病率则逐年增高
。

据佑计
,

遗传性

疾病 1 9 7 6年已有 2 33 6种
,

而且每年平均增加

。 4种
,

按 M kc us 沁 k1 9 78 年的统 计
,

已 知 的

遗传性综合症和性状达 28 1 1 种
。

在 一 般 婚

配情况下
,

如果一方某个基因是有害的
,

_

另

一方的这个墓因是正常的
,

有害 的 基 因
-

般能被正常基因掩盖下去
,

生下 的 孩 子 是

健康的
。

但如果父母一代血缘关系近
,
相同

酶病态基因就多
,

很容易把双方生理上精神

上的翻陷弱点集中起来
,

遗 传 下 去
,

贻 害

子女
。

近亲之间往往有某些基因是相同的
,

这

种相同墓因有多大的可能性呢 ? 举证说明一

下
:

先分析亲兄弟姊妹之间的基因状况
。

设

父亲有一对基因 A
、

B, 母亲有一对基因 C
、

D
。

子女中的基因 1 / 2来自
’

父亲
, 1 / 2来 自母亲

。

因

此
,

兄妹可能具有的这对基因分别为 A
、

C
,

A
、

D
, B

、

C
, B

、

D
。

假设哥哥的这对基因为A
、

C
,

妹妹的这对基因如果也是 A
、

C ,

就有 100 %相

同 ;
如果是 A

、

D ,

就有 5 0%相同 ; 如果是 B
、

C ,

也是砷洲相同 ; 如果是 B
、

D
,

就 O %相同
。

总

计起来
,

就有 20 0 / 40 0即 1 / 2的可能性是相同

的
·

假设哥哥的这对基因是 A
、

D
,
B

、

C , B
、

D ,

按上法计算
,

妹妹的这 对 基因也有 1 / 2的可

能性是相同的
。

这就说明亲兄弟姊妹之间的



基因有 l / 2的可能性是相同的
。

再分析表 兄弟姊妹之间
。

l / 2来自他的父亲
,

有 1/ 2的可

的基因是相同的
。

表妹的基因

表兄的基因有

间禁止结婚的向题
,

从习愤
”
的规定

,

改为禁

止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间结婚
,

这是对我国

麟与碘琴旁
, :

誊彭里习
育呼嫌省施才畔禁怒蜘

惯的改革
,

就其实际意义来说
,

是要

表对、 所谓中表婚
,

就是表兄弟与表

的母亲
,

有 1/ 2的可能性与她母亲的基 因 是

相同 的
。

由于表兄的父亲与表妹的母亲是亲

兄妹
,

他们之间的基因又有 1/ 2的可能 性 是

相同的
。

故表兄弟姊妹之间的基因
,

就有工/ 2

x l/ Z x 1/ 2 = 1 / 8的可能性是祖同的了
。

近亲婚配时
,

彼此之间往往具有相同的

基因
,

几

一人是某致病基因的携带者时
, 另一

人就有很大
一

可能也是如此
。

·

两个致病基因相

遇在一起的机会多了
:

子女得遗传病的机会

也就多了
。

例如半乳糖 血症
,

.

大 约 在 150 人

中就有一人为隐性基因携带者
。

在随机婚配

的情况下
,

二人都为隐性基因携带者的机会

是 1/ 15 0 x l八 50 声 1/ 2 2 50 0
,

子女得病的机会

是 l/ 遵
,

因此子女受害的可能性是侧2 2苏00 x

l / 4 二 i / 9。。o 。
。

倘若是表兄妹结婚
,

`

携 带 同

一致病基因的机会是 ` / 8
,

子女被遗传寿病的
危险性则是 1 / 15O

X I / 8 x l / 4 = l扭eos o
。

如果

表兄妹中一人是半乳糖血症基因携带者
,

子

女患病的危险就是 1/ 8 X i/ 4 二 1 / 3 2
。

据统计
,

先天性和遗传性疾病息者中
,

`

近亲婚配的子

女的发病率比一般婚配的高 1 50 倍
。

白痴病
、

白化病
、

呆小症
、

全色盲
、

肝豆状核变性
、

遗

传性下肢麻痹等疾病
,

都可能发生
。
有些虽

不那么严重
,

但孩子发育不良
,

智力迟钝现

象是有的
。

在隐性遗传病中
,

如果婚姻双方

都患有相同的遗传病
,

子女没有患这种病
,

孙子女
、

曾孙子女还会得达种遗传病
。

银据国

际卫生组织的调李
,
近亲婚配的婴扎死亡率

很高
,

几

比非近亲婚配的死亡率高三倍多
。

近

亲婚配不仅给子女造成不幸
,

对社会对民族

都会带来很大的害处
。

现代遗传学证明了近

亲之间是不能通婚的
。

; 卜 ·

俘 )
.

新婚姻法将原 “ 其他五代内的旁系血亲

姊妹之间的婚姻
。

我国古代把姨的儿子叫做

内兄弟
,

内即中
,

把姑的儿子称为外兄弟
,

外即表
。

禁止中表婚
,

是同一祖父母或外祖父

母的姑表
、

姨表之间都禁止结婚
。

1

旁系血亲间的禁止结婚问题
,

各国人民

习惯风俗不同
。

按照我国广大群众的习惯
,

五代以内的旁系血亲
,

无论辈分相同还是辈

分不同都是不通婚的
。

只有中表婚是例外
。

这种中表婚的风俗
, 、

与我国历史上长期存在

的农
.

业小生产经济和聚族而居
、

安土重迁的

生活环境密切相关
,

加上同宗不婚
、

亲上加

亲等伦理观念的影响
,

使中表婚在我国广大

地区流行
,
在历史上

,

封建王朝曾一度禁止

过中表婚
,

明律中有
“
若娶己之姑舅两姨姊

妹者
,

杖八十
、

并离异
”
的规定

,

清朝开始

时也禁止中表婚
。

后因习俗已久
,

莫能更易
,

终于解禁
。

我国 1 9 5。年公布的婚姻法
,

几

做了
“

其他五代以内旁系血亲间禁止结婚的问题
,

从 习惯
” 的规定

,

也未禁止中表婚
。

.

建国三十多年来
,

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和

人民生活条件发生 了根本的变化
,

广大群众

的科学文化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
,

这就为禁

止中表婚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
。

1 98 0年公

布的婚姻法禁止三代以内旁系血亲间结婚
,

其实质就是要改变中表婚的 1日习俗
。

禁止近

亲通婚
,

是移风易俗的大事
,

要加强宜传教

育
,

使广大群众认识近亲结婚的危害性
,

自

觉破除中表婚的习惯
。

现在国家实行计划生育
,

几

提倡一对夫妇

只生一个孩子
,

出生的孩子少了
,

更要讲究

人 口质量
。

婚姻法禁止直系血亲间
、

三代以

内旁系血亲间结婚是完全符合优生学的
,

这

对于提高中华民族健康水平
,

加快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步伐
,

都具有重要意义
。


